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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組織規程」第四條、第十三條條文及「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九月一日生效。 

  附「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組織規程」第四條、第十三條條文及「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編制表」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組織規程 

               

 

 

 

第一條   本規程依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訂

定之。 

第二條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以下簡稱本局）隸屬本府，掌理稅捐稽徵事項。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承縣長之命綜理局務，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置副局長一人，

襄理局務。 

第四條   本局依其業務，設下列各科，分別掌理有關事項： 

          一 地價稅科 掌理田賦、地價稅之稽徵、違章漏稅之查緝等事項。 

          二 土地增值稅科 掌理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工程受益費之稽徵、違

章漏稅之查緝等事項。 

          三 房屋稅科 掌理房屋稅、契稅之稽徵、違章漏稅之查緝等事項。 

          四 消費稅科 掌理使用牌照稅、娛樂稅之稽徵、違章漏稅之查緝等事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31 日 

府人企字第1100308530號 
附件：「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組織規

程」及「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編制表」 

 

 

 

 

 

 

中華民國 97年 3月 4 日府人一字第 0970038850 號

令公布修正全文 13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8 日府人企字第 1000091941

號令公布修正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三條

條文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府人企字第 1040323725

號令公布修正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2日府人企字第 1090232339號

令公布修正第六條、第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31 日府人企字第 1100308530

號令公布修正第四條、第十三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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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五 法務科 掌理違章漏稅案件列管及審理、行政救濟案件之審理、欠

稅清理、納稅者權利保護事項之推行等事項。 

          六 資訊科 掌理資訊管理、電子作業管制、機器操作、退稅、單照管

理、稅款劃解等事項。 

          七  納稅服務科  掌理納稅服務、法令宣導、租稅教育、管制考核、研

究發展等事項。 

          八  行政科  掌理文書、公文檢核、事務、出納及不屬其他各科之事項。 

第五條   本局得視業務需要及便民服務設置分局辦理稅捐稽徵業務等事項，其配

屬員額由本局總員額內分配之。 

第六條   本局置秘書、科長、分局主任、審核員、股長、電子作業管理師、稅務

員、技士、科員、技佐、助理稅務員、辦事員、書記。 

第七條   本局設會計室，置主任、科員、佐理員，掌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八條   本局設人事室，置主任、科員、助理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九條   本局設政風室，置主任，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第十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局各科及分局得視業務需要分股辦事。 

第十二條   本局分層負責明細表，由本局訂定，報請本府核定。 

第十三條    本規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十八日修正之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條

文自一百年四月十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修正之第六條、第七條條文

自一百零四年九月十七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二日修正之第六條條文自一百零九年

七月一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八月三十一日修正之第四條條文自一百十年

九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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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局長 簡任 
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 
一  

副局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

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 
一 

總核稿秘書列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

等 

科長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八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分局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審核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 
八  

股長 薦任 第七職等 二十三  

電子作業管理師 薦任 第七職等 一  

稅務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０二  

技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五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係單一編制計給） 

助理稅務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 
四十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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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職等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 

第三職等 
八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四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佐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

六職等。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

六職等。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合計 二二三  

附註：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之規定；該職務

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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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救護車執行勤務收費自治條例」。 

  附修正「彰化縣救護車執行勤務收費自治條例」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救護車執行勤務收費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二十條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彰化縣（以下簡稱本縣）救護車執行勤務收取費用範圍如下： 

          一  應緊急傷病患或其家屬要求送至該救護區外之醫療機構。 

          二  非緊急醫療救護之運送病人。 

          前項執行勤務之醫護人員須持有政府核發執照者為限。 

第三條  本縣救護車執行勤務收費標準如下： 

          一  一般救護車收費基本額為新臺幣六百元。 

          二  加護救護車收費基本額為新臺幣七百元。但未使用加護救護車裝備

者，依前款規定收取基本額。 

          三  救護車行駛去回程合計超過五公里者，每公里之收費額以新臺幣二

十元計算；其不足一公里以一公里計算。 

          四  救護隨車使用藥材費按公、私立醫療機構收費標準分別計收。 

          五  過路費按實際支付金額計收。 

第四條   本縣救護車隨車醫護人員執行勤務收費標準如下： 

          一  醫師費每小時以新臺幣一千二百元計算。 

          二  護理人員費每小時以新臺幣五百元計算。 

          三  救護技術員每小時以新臺幣三百元計算。但救護技術員如為司機時

不得收費。 

          前項收費標準以單程計算，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 

第八條  本縣救護車每年度應投保第三人責任險、駕駛人傷害險及乘客體傷責任

險，並於每年救護車普查時，檢具前揭資料供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投保前項保險增加之費用，不得額外收費。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7 日 

府法制字第1100302889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救護車執行勤

務收費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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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訂定「彰化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附「彰化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六歲至十五歲之國民(以下稱適齡國民)於註冊入學後，取得學籍；學

生中途輟學且未通報復學至逾齡，其學籍歸於消滅；已畢業之學生，其學

籍歸於消滅。 

    同一學生自入學至畢業期間，不得同時取得二所以上國民小學或國民

中學(以下併稱學校)之學籍，其範圍包括國內公私立學校、外國僑民學校、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及海外臺灣學校。 

   國民教育階段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其學籍管理，準用本

辦法之規定。 

第三條  適齡國民應於當年度分發入學就讀，不得提早或暫緩入學。但依法得

調整入學年齡者，不在此限。 

  學生除依法得調整修業年限外，不得休學、重讀或越級就讀。 

  港澳、大陸地區及外國籍學生來臺就學；回國學人子女、派赴國外工

作人員子女及僑生返臺就學，其入學程序依各該規定辦理。 

    國民小學對無戶籍之適齡國民，應准其先行入學；國民中學對無戶籍

之適齡國民，如已取得國民小學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或經鑑定具同等

學力者，應准其先行入學。 

第四條  學生學號以六位數為原則，左三位表示入學年度，其餘位數依當年度

入學學生人數，由學校自行調整增減。 

  學生自入學至畢業，其學籍未曾轉出者，應限用一學號，不得變更。 

  學生學籍轉出，其學號應即停用，不得遞補；同一學生學籍轉出後，

再轉回原校就讀者，亦同。 

  轉入學生之學號，應銜接於同年級學生學號之末。 

第五條  學生轉學，應由法定代理人向學校提出申請。 

  學生學籍轉出後，轉出學校應將轉學證明書及入學回復信函交由法定

代理人於三日內攜至轉入學校報到。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7 日 

府法制字第1100316477號 
附件：「彰化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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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至轉入學校報到後，轉入學校應於三日內將入學回復信函填妥寄

送轉出學校。轉出學校接獲入學回復信函後，應將學生學籍資料以密件郵

政掛號函寄轉入學校，或採線上系統電子交換方式為之，不得交由法定代

理人代為遞送。 

  轉出學校應持續追蹤學生就學情形至其完成報到轉入為止。 

  同一學生辦理學籍轉出後，再申請轉回原校，應編回原班級。但原班

級已額滿者，應以公開抽籤方式編入學生人數最少之班級就讀。 

  學生赴國外、港澳或大陸地區就學時，應辦理學籍轉出，並以申請日

為轉出日。 

  學生於學期中未經請假而無故未到校，經調查確已出境且遲未辦理學

籍轉出者，得由學校逕予轉出，並以出境日為轉出日。 

第六條  學生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成績紀錄表應至少保存一學年；學期(年)成

績紀錄表應永久保存。 

  轉入學生以前年度之成績評量，應依轉出學校出具之成績紀錄表分別

對應登錄之。如有無法對應或成績空白，得予補行評量，並以實得分數計

算為原則。 

  學生為申請獎助學金之成績證明書，得以百分數記載。 

第七條  學校應依教育部公布之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籍交換規格，詳細填載學生

學籍資料，永久保存並列入移交。 

  學校應繕造下列名冊並永久保存： 

 一  新生入學名冊：開學後一個月內完成造冊，報彰化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備查。 

            二  轉出(入)學生名冊：學期結束後一週內完成造冊，免報本府。 

            三  畢(修)業生名冊：學年度結束前完成造冊，報本府備查。 

  學生學籍資料以紙本形式保存者，學校應設置學籍資料專櫃，依年屆

順序列置，並指定專人妥善保管。 

  前項學生學籍資料均應加裝封面及封底、裝訂成冊，並詳細書明年屆

及學年度，以利管理。 

第八條  申請更正學籍記載，應檢附身分證明及相關可資證明更正內容之文

件，經學校查對確認後更正之。如於書面學籍資料更正，應註明更正日期

並加蓋學校相關章戳證明。 

  更正學籍記載，學校應妥為保存相關紀錄，免報本府。 

第九條  印發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 

 一  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以電腦套印為原則，其年月日數字一律

大寫，並由學校自行印製。 

 二  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應印學校名稱全銜，蓋用校長簽字章，

學校關防蓋於中華民國年次之上，並加蓋學校鋼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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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如有任何錯誤或蓋印模糊不清，均應重

印。 

 四  原任校長因故不能視事，由代理校長主持校務時，畢業證書及修

業證明書應署名代理校長。 

  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以學校畢業典禮當日發給為原則。 

  各級學校所設之國民小學部及國民中學部，如有與本校同日舉行畢業

典禮之必要，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十條  補(換)發畢(修)業證明書： 

            一  申請補(換)發畢(修)業證明書，應檢附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由學校審核無誤後發給。 

        二  畢(修)業證明書，以電腦套印為原則，其年月日數字一律大寫。 

        三  畢(修)業證明書，應蓋用校長簽字章及學校關防。 

            四  畢(修)業證明書，應印學校名稱全銜；如核發對象之原畢(修)業

學校已改名、改制、合併或停辦，應於主文附記說明之。 

            五  原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除因遺失申請補發外，如因毀損或資

料變更申請換發，應繳回註銷。 

  補(換)發畢(修)業證明書，學校應妥為保存相關紀錄，免報本府。 

第十一條  學生學籍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 

第十二條  學生學籍資料，因故毀損或遺失，應即向本府報請備查，並儘速重建。 

第十三條  本府得就學校辦理學生學籍管理之情形，酌予獎懲。 

第十四條  本府得視實際需要辦理研討會，以研討學生學籍管理有關問題。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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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詠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

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第2項、第16條、第17條、第19條暨同法施行

細則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詠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場址地址：彰化縣秀水鄉安溪村彰水路一段621巷106號 

三、場址地號：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0097-0000、0097-0002、0098-0000、

0098-0002等4筆地號 

四、場址面積：面積共2,080平方公尺 

五、場址現況及概述：從事電鍍業。 

  六、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概述：土壤重金屬鉻399mg/kg(限值：250mg/kg)、鎳

205mg/kg(限值：200mg/kg)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地下水重金屬鉻

1.71mg/L(限值0.5mg/L)、鎳1.23 mg/L(限值1mg/L)、鉛0.271(限值0.1mg/L)

超過地下水管制標準。 

七、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內禁止下列行為，但依法核定污染控制計畫、污染

整治計畫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之執行事項，不在此限： 

(一)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其他經本府指定公告之管制行為。 

(五)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但經各該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整治計畫、污染控制計畫或其

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為。 

(六)禁止飲用、使用地下水及作為飲用水水源。 

(七)於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內從事土壤挖除、回填、暫存或運輸或地下水

抽出等工作者，應檢具清理或污染防治計畫書，報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後，始得實施。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7 日 

府授環水字第1100287451號 
附件：航照套繪圖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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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罰則：違反本公告事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項及第41條第1

項第1款、第2項規定辦理。 

九、自公告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十、其他重要事項： 

(一)場址航照套繪圖如附件。 

(二)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本處分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附本

處分，經由本府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起訴願。 

縣 長 王 惠 美 
 

詠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採樣點套繪圖 

 
土壤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

目 
汞 砷 銅 鉻 鎘 鉛 鋅 鎳 

管制標準 20 60 400 250 20 2000 2000 200 

監測標準 10 30 220 175 10 1000 1000 130 

UFS-S03 199881 2660743 
0.2080 全量分析 

ND 8.07 20.2 399 <0.36 22.5 102 32.8 

UFS-S07 199848 2660691 ND 6.77 24.5 37.0 <0.36 22.2 103 205 

註：紅底粗體表示為超出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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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L，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監測井編

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

目 
汞 砷 銅 鉻 鎘 鉛 鋅 鎳 

第二類 

管制標準 0.020 0.50 10 0.5 0.050 0.10 50 1.0 

監測標準 0.010 0.25 5.0 0.25 0.025 0.05 25 0.5 

UF-MW01 
(N00732) 

199848 2660689 0.2080 分析結果 <0.0010 
(0.0005) 

0.0195 0.400 1.71 
<0.003 

(0.0019) 
0.271 1.19 1.23 

註：紅底粗體表示為超出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A B C D E F 

X 199878 199901 199839 199855 199853 199862 
Y 2660748 2660733 2660686 2660676 2660674 2660669 

註 1：測定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註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

測值。 
註 3：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

以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段 0097-0000、0097-0002、 

0098-0000、0098-0002 地號 

污染範圍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範圍內各地號面積 

（公頃） 

秀水段 0097-0000 0.0812 

秀水段 0097-0002 0.0497 

秀水段 0098-0000 0.0573 

秀水段 0098-0002 0.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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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彰化市主要計畫(部分溝渠用地及部分污水處理廠用地為道路用

地、部分電路鐵塔用地為道路用地兼電路鐵塔用地)(配合水資中心西側之大

埔截水溝堤岸道路拓寬工程)案」計畫書、圖，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110年8月4日內授營中字第1100812261號函。 

公告事項：本變更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彰化市公所供

公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伸港（全興地區）都市計畫（國宅專用區為第三種住宅

區）案」計畫書、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28條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中華民國110年9月13日起至110年10月14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伸港鄉公所

供公眾閱覽。 

  三、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中華民國110年9月30日下午2時於伸港鄉公所四樓

禮堂。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

位）、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伸港鄉公所提出（意見

表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伸港鄉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

公告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

考。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田尾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8、9

案)(配合中學路拓寬改善工程)案」計畫書、圖，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30 日 

府建城字第1100276031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9 日 

府建城字第1100295065A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9 日 

府建城字第1100311821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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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都市計畫法第21、28條規定辦理公告發布實施。 

  二、內政部110年8月30日台內營字第1100813616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本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田尾鄉公所供公眾閱

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催繳車號1107-UZ車輛等129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

欠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公示送達名冊1份。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10年5

月；公示送達件數：129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繳通知

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

本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

欄，並且刊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

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交通規劃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

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7 日 

府工規字第1100300938A號 

附件：名冊1份(電子檔共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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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無法投遞名冊一份。 

依據：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10年3

月，公示送達件數：166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舉發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

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舉發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

本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各處分

(監理)機關公告欄，並且刊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由本府

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交通規劃

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由各處分(監理)機關逕

行裁處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7 日 

府工規字第1100311538A號 
附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

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無法投遞名
冊1份(電子檔共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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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催繳通知單無法投遞名冊一份。 

依據：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3項、彰化縣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及管

理自治條例第8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停車場停車欠費催繳通知業務(停車期間：106年8月至

108年3月，公示送達件數：3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催繳通知

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

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催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

本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

欄，並刊登於本府公報，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三、通知信函暫由本府留存，自公告之日起30天內應受送達人應至本府工務處交

通規劃科(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領取並結繳停車費，逾期未繳納者依

法移送行政執行。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10 日 

府工規字第1100317612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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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已將108年度第2批第93標號、第3批第95標號、109年度第3批代為標售之

土地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土地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

起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4條及

第6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權利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保

管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及建物標售價金保管款

清冊。 

  二、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110年9月1日起至民國110年12月1日止共三個月。 

  三、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設立「彰化縣政府─

地籍清理保管款303專戶」。 

  四、保管處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98號。 

  五、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110年8月16日存入專戶起，至

民國120年8月15日止10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六、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4 日 

府地籍字第1100297015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代為

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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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編定

結果通知書無法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公望聡史等 9人（詳如清冊）。 

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18 點、行政程

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第 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時間：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 20日。 

  二、請冊列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於本公示送達公告文張貼翌日起 20 日內，

攜帶私章及身份證明文件，於辦公期間前往本府(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

路 2段 416號 5樓地政處地用科)領取編定結果通知書，逾期以送達論。 

  三、檢送公示送達清冊 1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結果通知書公示送達清冊 

序號 地段 地號 姓名 住址 

1 大霞段 2507-0 

2508-0 

2509-0 

2510-0 

2521-0 

2522-0 

2523-0 

2524-0 

2559-0 

2580-0 

2581-0 

2603-0 

2604-0 

公望聡史 日本東京都港區赤坂六丁目 1番地 

2 大霞段 2445-0 福記紡織股份有

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45之 2

號 

3 大霞段 2507-0 

2508-0 

2509-0 

呂敏遜 台中市神岡區三角里 5鄰大豐路 34

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1 日 

府地用字第 1100303329A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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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地段 地號 姓名 住址 

2510-0 

2521-0 

2522-0 

2523-0 

2524-0 

2559-0 

2580-0 

2581-0 

2603-0 

2604-0 

4 大霞段 2507-0 

2508-0 

2509-0 

2510-0 

2521-0 

2522-0 

2523-0 

2524-0 

2559-0 

2580-0 

2581-0 

2603-0 

2604-0 

呂敏功 台中市神岡區三角里 5鄰大豐路 34

號 

5 大榮段 1409-0 葉萬盛 彰化縣和美鎮南佃里 5鄰 

6 大榮段 1412-0 王森 彰化縣鹿港鎮溝墘里溝墘巷 17號 

7 大榮段 1412-0 王朝清 彰化縣鹿港鎮溝墘里溝墘巷 17號 

8 大榮段 1414-0 許柳 彰化縣和美鎮南佃里 1鄰嘉佃路 1號 

9 大榮段 1419-0 阮壁嬋 彰化縣和美鎮嘉犁里 8鄰彰和 1巷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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